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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学习解决历史问题的一些基本方法”，“初步形成

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的能力”，“学会辩证地观

察、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由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

这三种教科书在思考题设置上显然与课标的目标还有

一段距离。

弗莱雷认为：“只有通过交流，人的生活才具有意

义。只有通过学生思考的真实性，才能证实教师思考的

真实性。”#$ % & ’( $" )如果学生在与文本的对话中没有反思，

对话就会成为空话。正如课程改革专家所说：“如果学

生所接触到的只是一些看似确定无疑的、风平浪静的、

一帆风顺的、不存在任何对立与冲突的‘客观真理’，学

生在经历了教育过程后，只是熟悉了一些现代结论并

形成对这些结论确信无疑的心向，那么这种教育的功

能就不是对个性的发展与解放，而是对个性的控制与

压抑。”# * % & ’’( $+, - $+. )新课程实施以来，基础教育改革仍存

在着不少问题，存在着许多阻力。原因相当复杂，但教科

书的改革是否有利于课程改革呢？我们认为，历史教科

书的改革应尽可能地删减结论性的叙述，增加不同观点

的材料，提出真正值得探究的问题，把自主分析、研究空

间交给学生。只有这样，历史教科书才可能彻底变成一

本“学材”，促使教师在教学中摆脱对教科书的依赖，真

正实现教学方式的创新。

【作者简介】陈志刚 & /0!+ 1 )，男，淮北煤炭师范
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

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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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讲到“商鞅变法“，对于《通鉴》未载商鞅见

秦孝公时的那一段精彩对话，很不以为然。朱子

说：“司马温公的个性过于朴直，不能了解像商鞅这

种人，也就不相信这段谈话的真实性。删去了，很

可惜。”接着，对于商鞅变法中“废井田，开阡陌”的

解释，朱子是这样讲的：

我们看《汉书·食货志》，写道“秦孝公用商鞅，

坏井田，开阡陌。”颜师古的注释是：阡陌，田间的

道路，南北叫阡，东西叫陌。但是，“开”是什么意思

呢？颜师古没有说明，不过一般都把这个“开”字解

释为“开置”的“开”，意思是秦废了井田，开始设置

了阡陌。所以，白居易说：人口稀少，土地空旷的地

方，应该开设阡陌；户口繁多，土地有限的地方，可

以恢复井田。就是以“阡陌”为秦创辟的土地制度，

不再是古代的井田制度，这样的讲法，恐怕没能讲

对，过去不是这个样子。

“阡陌”是什么呢？以往都解释为田间的道路，

田间的道路既可以把土地加以区隔得方方正正，又

可以便于人和货物的往来。就像《周礼·遂人》上

所说的：“遂”的上面有“径”，“沟”的上面有“畛”，

“洫”的上面有“涂”，“浍”的上面有“道”。依郑玄

注，遂、沟、洫、浍，都是通水的，都连到“川”；径、畛、

涂、道、路，都是可以通车、行人，可以达于国都的。

意思是土地上面都有便于灌溉的渠道和人与物往

来的道路，面积大的土地，渠和路就阔，于是有了各

种不同的名称。这些田间的路，按照《风俗通》上的

记载，有两种说法，一是，南北为阡，东西为陌；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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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东西为阡，南北为陌。那一种讲得对呢？颜师古

的说法就是前一种，我看不见得。我们从《周礼·

遂人》记载的土地与人口数目来考察，可以看到：

“遂”与“洫”都是南北向，土地与人口的数目都是

“百”，应是“陌”；“沟”与“浍”都是东西向，土地与人

口数目又是“千”，应是“阡”。“阡陌”的名称，是从

这里来的；也就是说，东西为阡，南北为陌，才是正

确的。大概的情形是，井田一夫百亩，就是“遂”，遂

上面有“径”，这是南北向，是“陌”；十夫千亩，就是

“沟”，沟上面有“畛”，是东西向，是“阡”。照这样算

下去，百夫万亩，则是“洫”，洫上面有“涂”，涂是南

北向，又是“陌”；千夫十万亩，就是“浍”，浍上有

“道”，道是东西向，又是“阡”。至于百千以上的万，

有“万夫有川”的说法，而川上的路是在“川”的四

周。我们从《周礼·匠人》的记载中看到，“遂”、

“沟”、“洫”、“浍”也都是在其四周。这样看来，“阡

陌”的名称，很可能就是由东西向的路，和南北向的

路，演变而来的。“阡陌”只是疆界，阡陌之外，还是

有空地，只是闲置在那里。再说，我们从《周礼·遂

人》郑玄注可以知道：“遂”二尺，其“径”容得下牛

马；“沟”四尺，其“畛”不足八尺，容得下大车；“洫”

广八尺，其“涂”广一轨，一轨也是八尺；“浍”广一丈

六尺，其“道”广二轨；“川”上的“路”，广三轨，几乎

有二丈多，什么是三轨呢？有一种说法，男子走右

边，女子走左边，车辆走中间，这种讲法蛮有趣的。

你们可以在《周礼》贾公彦的疏中读到。我们讨论

周代制度，《周礼》是不能不读的，我们一面读《周

礼》，看看郑玄的注和贾公彦的疏，一面想象当时情

景，历史的画面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可以算一算，古代的井田制度下，作为灌

溉与道路之用，不能从事生产的土地真的很不少，

但不是没有缘故。古代圣王之所以如此设计，并不

是不吝惜这些土地，将它弃置不用；而是用以划清

彼此的疆界，防止侵犯和争夺，并且可以蓄积和调

节用水，以备旱涝不时之需。这是古代圣王为了天

下苍生，想到的是长治久安，他们非要这么做，是有

深刻含义的。

商鞅一心一意想要立刻有所表现，只想得到眼

前可以获取的好处，看到一块一块的田地都被阡陌

所限制，耕田的农民只能在百亩之地耕种，农民的

力量未能全部发挥。他又觉得这些作为道路的阡

陌占地太多，这些可以用于生产的土地，未能增加

产量，着实可惜。况且，当时世局动乱，制度废弛，

井田制度中土地的授田与还田的办法，不能确切执

行，欺瞒、侵扰、舞弊等等不法的事情经常发生。何

况阡陌又紧贴农民的土地，一定有些已经被农民偷

偷占有，从事耕种，但却不需缴税。于是，商鞅下定

决心，把阡陌尽数铲除，井田制度中的一些禁令也

都废止。依据商鞅的新做法，人民可以买卖土地，

农民的生产力得以悉数发挥；一些过去不投入生产

的土地，都成了农田，土地全都加以利用。百姓有

了田地，就是他的产业，只要定期缴税即可，过去私

自占有的土地也得缴税，一些欺瞒、侵扰、舞弊的事

也可以根绝。这样的做法，正如唐代杨炎为了一些

没有土地但饶有资产的人不缴税，就把「租庸调」废

止，代之以“两税”的作法很像，尽管可以除去一时

之害，收到一时之利，但是，千古圣贤相传的精微深

义，也就丧失殆尽了。

我们可以想一想，古代圣王为了天下的长治久

安，设计出来的办法，后来的国君为了替百姓置产，

规划出来的制度，都反映出上层统治者为天下百姓

设想考虑的一番心意，是很值得我们认识体会的。

有些主政的人，只是为了一时的急功近利，取得眼

前的好处，不惜破坏旧有的规制，牺牲高远的理想，

这是很让人感慨的啊！

我们再来看看有关“开阡陌”的记载，《史记》的

《秦本纪》说：“为田开阡陌”；《商君列传》说：“为田

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蔡泽列传》则说：“决裂阡

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我们仔细地读，好好

想一想这些记载的意思，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里

所说的“开”字，应该是“破坏铲除”的意思，而不是

“创建设立”的意思。这里所说的“阡陌”，应该是三

代井田的旧制，而不是秦孝公推行的新制，这是很

明显的。这里又提到“赋税平”，就是没有欺瞒、侵

夺、舞弊等不公平的情形；而所谓“静生民之业”，是

指不再有授田、还田这些麻烦的事了。这些记载的

文字，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其中蔡泽的话，尤其明

白。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想，古代圣王治理天下，把

土地授予人民，田间的道路，有直的有横的，不会没

有一些规划；所以，都是方方正正的。一旦秦废除

井田制度，只要开辟出来可以耕种，就是农田；于

是，土地不再方正，田边的路也是歪歪斜斜，扭七拐

八。当然再也没有东西为阡，南北为陌，以便人货

往来的那种平平直直的道路了。我的意思是，我们

从实际情形和事物道理上，推想一番，更可以相信

以上的解释是没有疑问的。

我们读古代典籍，对于关键的字词，要仔细研

读，一再玩味。像是开阡陌的“开”字，应该作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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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当我们读到“决裂阡陌”这几个字，就要联

想到它为“开”字的解释，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思考方

向。吕祖谦论井田，引用《蔡泽传》上的这句话，却

没有深刻理解，还是回护旧说，又讲到开置的意思

去，很是可惜。几个关键词之外，再把其它几个重

要的字词，诸如“赋税平”、“静生民之业”等联系起

来，当时的情景就更清楚地展现出来。

有人认为，汉代还有“阡陌”的名称，应该是秦时

建置，沿袭下来的事物。殊不知秦时建置的土地制

度，应该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已经不是指田间的通

路了。一些重要道路，使用频繁，是不会被废弃不

用的，只不过已遭人侵削，与过去略有不同而已。

又有人以为，董仲舒说“富者田连阡陌”，以及提出

限制人民占有过多土地的办法，怀疑汉代土地占有

的不公平现象，是由阡陌引起的。这也是不对的说

法。因为说道“富者田连阡陌”，是指有钱人的田，

多到兼有千家百家的田那么多；至于所谓“商贾没

有农夫的辛苦，而有阡陌的所得”，也是说商贾的收

入很多，多到像千夫百夫的收入那么多。这是因

为，汉代距离古代不远，一些古代的词汇，依然为人

们所习用，而且古代的遗迹还是可以考索而得，只

是当时的君臣未能在这方面探究讲求，力图修复，

岂不是十分可惜的事啊！

我们看到一些记载，与我们的解释不合，非但

不能视若无睹，反而要十分注重。我们要提出足够

的理由，说明何以这些记载不足以驳倒我们的解

释，此外还要说明这些记载应该作怎样的理解，反

映怎样的时代背景。

以上朱子的讲课内容，主要见于朱子的著作《开

阡陌辨》。这里，我把朱子的一篇文章，用讲课的方

式加以介绍。《朱子语类》卷 #$%中的上课记录，只
是大要，过于简略，但也用了一点。根据这一篇文

章，我们可以看到朱子谈历史问题的方法。首先，

他提出一个很重要、很有意义的问题：就是“开阡

陌”应作怎样的解释？因为过去大家采信的说法，

朱子认为不妥。接着，朱子提出他的新说，他是依

照典籍上的记载，作了一些简要的考证，特别是对

最关紧要的名词“阡陌”有所说明。然后，朱子把这

个新解释，置于历史的脉络，作了一番引申，也阐释

了它的意义。跟着，朱子再到史籍之中，举出史书

上的记载，就关键的字词，加以推敲，使它合于事物

的情理。最后，朱子想到不同意者的理由，以及他

们最可能利用的资料，加以辨析，说明何以这些理

由难以成立。我们可以说，朱子的这篇文章，已经

包括了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成份，诸如：提出有意义

的问题、选取重要资料、形成坚实证据、进行严谨论

证、结合历史情景、运用历史想象、说明事物情理以

及阐述历史意义。所以，朱子对于“开阡陌”的说

法，不论能否成立，这篇文章所反映的历史思考都

有其价值，都值得后人学习。

如果有人问：朱子的讲法，讲得对吗？意思说，

朱子讲出了历史上的事实了吗？我们的回答是：朱

子只是针对问题，依据史籍上的资料，作为证据，并

运用历史的想象，加以推论，做出妥善的解释而

已。至于是不是事实，甚至是不是真相，都不是我

们关心的事。如果再问：朱子的讲法，现代学者同

意吗？我们的回答是有人同意，也有人不同意。这

里不妨各举一例，稍加说明。

齐思和发表于 #&%!年《燕京学报》三十三期上
的《商鞅变法考》，对朱子的讲法，表示赞成。齐思

和在文章中说：

“商君既以农业为富国之本，不惟积极提倡耕

织，又改革田制，以增加生产。其对于田制之改革，

既所谓‘开阡陌’是也。⋯⋯然则商君之开阡陌封

疆，又与废除井田制度有关，乃化土地国有为私有，

俾人民得以自由买卖也。‘开’者昔人多训为‘开

立’，至朱熹《开阡陌辨》，然后其义始明。其言曰

‘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见田为阡陌所

束，而耕者限于百亩，则病其人力之不尽。但见阡

陌之间地太广而不得为田者多，则病其地利之有

遗。又当世衰法坏之时，则其归授之际，必不免有

烦扰欺隐之奸，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阴据

以自私而税不入公上者。是以一旦奋然不顾，尽开

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

弃地悉为田畴，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利。

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以绝烦扰欺隐之

奸，使地皆为田，而田皆出税，以窍阴据自私之

幸。’按《国策》亦称：‘鞅决裂阡陌’，则开即决裂，

足征朱子之说之不误。而其说商君之开阡陌，志在

尽地力，尤为精确不移。按李悝相魏，教文侯行尽

地利之教，国以富强。商君既相秦，将其法输之于

秦，故所谓开阡陌者，盖行李悝尽地利之教也。”

在我省略的文字中，大多是引用《史记》《汉书》

之中有关商鞅坏井田、开阡陌的记载，齐思和比较

这些资料，判定朱子的讲法最为可信，并且抄录了

一段长文，显然是对朱子的论述，十分肯定，并且赞

赏有加。我们看了上文朱子的讲述，再读这段《开

阡陌辨》中的原文，应该可以完全了解。齐思和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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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又举了一个证据，即《战国策·秦策》的文字，对

于朱子的论证，再予加强。齐思和，燕京大学出身，

洪业的弟子，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是一位学贯中西，

成就卓著的杰出学者，

杨宽，这位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也是

中国古代史的著名学者，显然不赞同朱子对“开阡

陌”的解释。杨在其名著《战国史》（台北：台湾商务

印书馆，"##!年。按：该书出版于 "#$$年，"#%&年
之后有所增订）中，述及商鞅的变法改革，立“废除

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一小节，加以说明。他

写道：

“《史记》说：卫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商君列传》）。‘开’就是开拓的意思。蔡泽说：商

君‘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战国策 ’ 秦策三》）‘决
裂’的目的是为了废除井田制，董仲舒就曾指出：商

君‘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汉书食货

志》）。‘阡陌’是指每一亩的小田界，‘封疆’是指每

一顷田（一百亩）的大田界，合起来可以总称为

‘封’。具体地讲，‘开阡陌封疆’就是废除井田制，

把原来‘百步为亩’的‘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封疆’

统统破除，开拓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

陌’和‘封疆’。⋯⋯杜佑《通典》说：‘按周制，步百

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

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

《州郡典 ’ 雍州风俗》可知这时‘开通阡陌’，采用二
百四十步为亩的大亩制，用来分授无田耕种的农

民，依然实行着‘百亩给一夫’的授田制度。早在春

秋晚期，晋国六卿中的赵氏已废除井田制，改用二

百四十步的大亩制，这时卫鞅的改革，是在秦国境

内正式废弃井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并

扩大政府拥有土地的授田制度，促进小农经济的发

展，增加地税收入。还必须指出，卫鞅这次对农田

制度的改革，一方面是破除了旧有的阡陌封疆，用

法令形式废除了井田制，即所谓‘坏井田，开阡陌’

（《汉书食货志》）；另一方面是重新设置了新的阡陌

封疆，用法令形式保护了土地私有制，所以后世有

人说卫鞅‘灭庐井而置阡陌’。（原注：《汉书 ’ 王莽
传》载区博说）《秦律》严禁对私有土地的侵犯。《法

律答问》有一条律文：‘盗徙封，赎耐。’就是把私自

移动田界看作‘盗’的行为，要判处耐刑（剃去鬓

发），但允许出钱赎罪。接着又对这条律文解释说：

‘何如为封？封即田阡陌、顷畔封也，是非是而盗徙

之，赎耐。何重也？是不重。’说明田界不应该这样

‘盗徙之’，这是对私有土地的侵犯，应该判处耐刑，

并认为这种刑罚‘不重’。”

杨还是把“开阡陌”的“开”字解释为“开拓”，而

不是朱子主张的“铲除”。他把蔡泽所说“决裂阡陌”

解释为“废除井田制度”，而不是如朱子所说，只是

一个铲除田间道路的动作。杨和朱子、齐思和一样，

都是对于留下的有关记载，作出解释。杨认为商鞅

既废除旧的“阡陌封疆”，但又开立了新的“阡陌封

疆”，看来对于史籍上的记载，可以解释得更为圆

融，说服力似乎就更大了一点。何况杨又援用了若

干新出土的材料，如《法律答问》之类，证据似乎更

加坚强，更能让人认同。不过，我们还是要强调，杨

的叙述，同样也是一种解释，只是他用的资料多了

一些，而这些都是朱子或齐思和未能见到的。

我们读历史，注重的地方应该是历史家理解过

去的方法，他是不是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证据是否

充足，推证是否严谨等等；而不只是某人说了什么，

或某人说的是对的还是错了，这些关于具体内容的

知识。我们阅读关于“废井田，开阡陌”的论述，会相

当惊讶地看到，八百多年前的朱子，与 (&世纪第一
流的历史学家，并没有很大的差异。然而，差异总是

难免。朱子一再强调的“长治久安之计”和“为民置

产之心”，近代的历史学者已是不弹此调久矣。我们

从朱子的其他言论可以看到，他并不赞成恢复井

田，因为这是一件太难做到的事。但是，在上位的统

治者要有一个爱民的心，立规定制要念及天下苍

生，而不是一时的急功近利，则是他讲述历史时，再

三致意的核心观念。作为读者的我们，赞同他的讲

法，还是不赞同呢？我们不妨也想一想。

【作者简介】张元 ) "#*+ , -，男，河北广宗人，中国
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宋

史及历史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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